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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
有关事项业务口径

1、 关于不同类型申报人员申报渠道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甘办发〔2017〕81号)有关要求，积极畅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渠道。
1.省内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在公有制经济企业工作并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由企业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在本单位申报；
2.非公有制经济企业( 含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人员，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由企业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在本企业申报。
3.与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的编外聘用人员、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临聘人员，在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或人事档案所在地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申报。
4.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新业态从业人员在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事代理机构等申报职称。
5.不在上述范围的企事业单位其他人员，社会组织(机构)人员等，可以按照“就近就地”的原则，选择在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地或管理(代理)本人人事档案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申报职称。
2、 关于条件标准
2025年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的条件标准，按照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甘肃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价条件标准〉的通知》（甘人社通〔2021〕304号）、《关于印发〈甘肃省基层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价条件标准〉的通知》（甘人社通〔2021〕307号）和《关于明确甘肃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申报评审中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甘卫人函〔2022〕287号）评价条件标准执行。
3、 关于申报人业绩时限、职称资格取得时间、岗位聘用时间的界定
专业技术总年限和现职称任职年限，均计算到2025年12月31日。申报人的业绩须在2025年9月30日前取得。申报人在该时限之后取得的业绩，可作为业绩成果在下次申报职称时使用。职称资格取得时间按照职称评审委员会表决通过的时间计算。职称资格证书时间按照职称资格文件印发时间计算。岗位聘用时间按照事业单位党委(党组)会议研究后确定的聘用时间计算。
4、 关于全省有效破格晋升
破格申报全省有效职称的，可不受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取得职称资格后，按照优先调整岗位结构比例聘用。在评审过程中要严格对照业绩条件、严格把控破格晋升人数,本年度各层级破格晋升人数占正常晋升人数比例原则上不超过上年度。
5、 关于基层有效
根据人社部有关要求和我省职称评聘有关规定，“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取得的基层有效高级职称实行岗位总量控制，高级岗位数额不超过专业技术岗位总量10%（包括正常和破格晋升），专岗专用，单独管理。
6、 关于乡村倾斜政策
根据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优化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和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有关规定，对乡村艰苦边远地区专业技术人员工作20年以上评聘中级职称、工作30年以上评聘高级职称的，直接聘用到相应岗位，不受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在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外单列。
7、 关于知识更新能力
申报人员需任期内在省内外上级医疗机构或省外同级医疗机构脱产对本专业进修培训连续3个月以上，或脱产对本专业进修培训累计达6个月以上，或在国（境）外研修1个月以上。医疗机构级别是指省、市、县、乡行政级别。
按照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和《甘肃省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未按要求参加继续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参加卫生系列职称评审。2020年及以后的继续教育相关数据可从甘肃省卫生科教管理平台、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平台等提取打印。2020年及之前的继续教育情况，需上传继续教育证书等佐证材料。
8、 关于论文和论著（专著、译著）查重
省职改办提供“中国知网”收录论文查重服务，不接受任何查重报告单；未收录论文由用人单位联系“中国知网”进行查重，并上传单位签字盖章的“中国知网”查重报告单。查重结果以“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为准，核心期刊论文不超过15%、省级期刊论文不超过25%。论著（专著、译著）审查，以甘肃省科技情报所官方提供的查重报告为准，实际撰写字数达到要求且重复率低于40%的为合格。
9、 关于表彰业绩
按照省职改办《关于当前深化职称改革工作中几个具体事项的通知》要求，表彰认定依据为《关于印发全省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的通知》（甘人社通〔2016〕108号）的《保留项目目录》，2017年及以后，以各级“评比达标表彰”机关公布的《保留项目目录》为准，凡未经表彰管理部门批准的、不在《保留项目目录》的“通报表扬”“以示致谢”等荣誉均不能作为表彰业绩使用。
10、 关于临床工作量
申报全省有效高级职称人员的临床工作量需从HIS系统提取，无法在HIS系统提取工作量的，可依据实际安装的其他系统或诊疗原始记录等方式提取，并将相关材料上传审核，将原始记录留存备查。所有提取工作量需在单位内进行公示。
十一、专业转换。所有从临床相关专业转换晋升卫生管理专业高级职称的，最高从副高一级开始转换，均须参加并通过卫生管理专业副高级实践技能考试。
十二、在职状态确认。企业、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
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由各级评委会组建单位会同人社（职改）部门核实社保信息，以确认其是否与申报单位建立了真实有效的劳动关系。原则上，申报人员应在申报单位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截止申报当月),或在现单位连续缴纳3个月且近5年在省内不同单位累计缴纳12个月以上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截止申报当月)。对公司法人、在部队选择自主择业后到地方企业工作的人员，须提交加盖单位印章的身份情况说明以及用人单位与申报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和银行工资流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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